
昌市政干字〔2020〕6号
关于海龙等九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市公安局：

经市九届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
海龙同志任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市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汤陆军同志任市公安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；

谢文星同志任市公安局副局长；

邱锂伟同志任市公安局副局长（挂职期一年）；

免去张志宏同志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杨文忠同志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张旭同志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刘超同志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王建兵同志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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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常委会办、政协办、纪委监委办，组织部、编委办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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